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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區議會（ 2020-2023）屬下  

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22 年 1 月 20 日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南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司馬文先生  （南區區議會副主席）  

林玉珍女士 ,  BBS, MH  （是次會議臨時主席）  

梁進先生   

 

 

秘書：  

任朗生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列席者：  

李麗霞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南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及防治蟲鼠）  

劉偉藻博士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 3  

方溢昌先生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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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討論事項  

 

議程一：  選舉臨時主席   

 司馬文先生詢問在席委員有沒有提名，選出是次會議的臨時主席。  

 

2.  梁進先生提名林玉珍女士 ,  BBS, MH 擔任臨時主席。  

 

3.  林玉珍女士 ,  BBS, MH 接受梁進先生的提名。  

 

4.  司馬文先生表示，林玉珍女士 ,  BBS, MH 擔任是次會議的臨時主席。  

 

（是次會議其後部分由臨時主席主持。）  

 

（李麗霞女士、劉偉藻博士及方溢昌先生於下午 2 時 30 分進入會場。）  

 

致歡迎辭：  

 

5.  臨時主席表示，因應現時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是次會

議不向公眾人士開放，以減少人群聚集帶來的風險。臨時主席請出席的委員

及傳媒人士自備口罩及食水。所有人士於進場前，均須在南區民政事務處   

（下稱「民政處」）職員的協助下量度體溫及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

式掃描場地二維碼。  

 

6.  臨時主席續指，由於疫情關係，為免長時間聚集，請各位委員發言盡

量精簡，政府部門代表回應時不用重覆文件內容，務求在預計時間，即下午

3 時正結束是次會議。  

 

7.  臨時主席歡迎各委員和以下常設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i)  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南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及防治蟲

鼠）李麗霞女士；  

(ii)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3 劉偉藻

博士；以及  

(iii)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 32 方溢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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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臨時主席續指，根據《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委員會舉行會議的法

定人數，為該委員會全體成員人數的一半。為免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須中

斷，委員如須提早離開，請盡可能於會前通知秘書，並在離開時知會場內的

秘書處人員。每位委員可就每項議程最多發言兩次，每次發言時間不多於三

分鐘，希望委員發言盡量精簡。在委員發言達兩分三十秒及足三分鐘時，會

場內的計時器會發出提示聲響。  

 

 

議程二：  通過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於 2021 年 11 月 16 日舉行  

第十二次會議的會議記錄初稿   

 

9.  臨時主席表示，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的會議記

錄初稿已於會前送交委員參閱，秘書處暫時未有收到修訂建議。  

 

10.  臨時主席詢問委員是否通過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

議記錄。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議程三：  香港仔垃圾收集車半夜至清晨運作發出噪音  

（此議程由司馬文先生提出）  

（環境衞生文件 1/2022 號）                             

 

11.  臨時主席請司馬文先生簡介議題。  

 

12.  司馬文先生播放於漁暉苑拍攝的短片，並簡介議題如下︰  

 

(i)  他接獲香港仔居民投訴，指香港仔舊大街有垃圾收集車於半夜至清晨

運作，噪音滋擾附近居民；  

(ii)  他亦發現家居垃圾中有不少玻璃瓶，情況並不理想；  

(iii)  現時酒吧仍然關閉，噪音滋擾問題未算嚴重，但酒吧重開後勢必加劇； 

(iv)  如要求半夜 2 時被垃圾收集車噪音吵醒的居民向環保署或警務處投訴

噪音滋擾，做法並不合理；以及  

(v)  希望環保署提醒餐廳負責人及大廈居民玻璃瓶應與家居垃圾分開棄

置，並提醒承辦商及餐廳負責人避免於晚上 11 時後收集玻璃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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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臨時主席請政府部門代表回應。  

 

14.  方溢昌先生回應如下：  

 

(i)  過去三年，環保署共接獲兩宗深夜時分垃圾車於香港仔舊大街收集

垃圾發出噪音的投訴，所涉地點均是香港仔舊大街和漁暉道交界的公

眾地方；  

(ii)  《噪音管制條例》第 4 條及第 5 條規管在公眾地方所發出的噪音，由

警方負責執法，以及處理市民日常的投訴。環保署進行初步調查時已

將兩宗投訴交由警方跟進；以及  

(iii)  雖然有關噪音的投訴不涉及環保署的玻璃管理承辦商，但署方已派員

向食肆講解如何在深夜減少噪音及回收玻璃容器。近期情況已有改

善，署方會繼續監察回收點的情況。  

 

15.  臨時主席請委員發表意見或提問。  

 

16.  梁進先生希望環保署澄清投訴數字，並詢問近期深夜出現噪音是否因

為附近多了食肆。  

 

17.  臨時主席請政府部門代表回應。  

 

18.  方溢昌先生回應指，環保署過去三年共收到兩宗深夜時分垃圾車於香

港仔舊大街收集垃圾時發出噪音的投訴。兩宗投訴的初步調查均已

完成，發現有食肆營業至夜深，並在外面放置垃圾，當中夾雜玻璃容

器，有待收集棄置。  

 

19.  臨時主席表示亦曾接獲居民投訴，指早上 8 時左右，回收玻璃容器時

碰撞的聲音滋擾不已，詢問環保署有否規定這類工作必須在某個時段

內進行。  

 

20.  方溢昌先生回應指，現時漁暉道及香港仔舊大街休憩花園均設有玻璃

容器回收桶，供該區住戶及食肆回收廢玻璃容器。環保署已提醒承辦

商避免於晚上 11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收集廢玻璃容器，而承辦商大多

在早上收集容器。  

 

21.  臨時主席詢問若食肆自行安排收集廢玻璃容器，是否必須在某個時段

內進行。  

 

22.  方溢昌先生回應指，《噪音管制條例》第 4 條及第 5 條規管在公眾地

方所發出的噪音。警方會負責執法，調查並跟進市民日常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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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劉偉藻博士補充如下：  

 

(i)  《噪音管制條例》第 5 條對公眾地方的噪音管制全日 24 小時適用。

他舉例說，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第 6 條，任何人士如需於下午 7 時

至翌日上午 7 時，或於公眾假日的任何時間，使用機動設備進行一般

建築工程，必須事先向環保署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  

(ii)  市民如欲投訴，可聯絡當區警署，以便即時跟進，而環保署則會從噪

音源頭著手，提醒食肆負責人玻璃容器應與其他廢物分開棄置，並建

議食肆使用環保署轄下玻璃管理承辦商提供的收集服務；以及  

(iii)  他感謝委員提出此議題，讓環保署知道問題所在，希望情況盡快改善。 

 

24.  司馬文先生感謝環保署跟進此事，指出香港仔並非唯一有噪音問題的

地點，相信有些食肆自行安排承辦商收集玻璃容器，產生噪音，滋擾居民。

他希望環保署盡快制訂政策處理問題，例如規定所有玻璃管理承辦商在環

保署登記。  

 

25.  劉偉藻博士回應如下：  

 

(i)  同意政策需要配合民生需要，署方近年亦積極拓展回收網絡，以紓緩

堆填區的壓力，並研究方法，以減少噪音滋擾；  

(ii)  對於是否強制所有玻璃管理承辦商在環保署登記，署方持開放態度，

但需先徵詢各持份者意見；  

(iii)  可參考處理醫療廢物的做法，醫療廢物會直接影響市民，所以必須由

指定回收商處理；以及  

(iv)  長遠而言，環保署希望由前線人員聯絡食肆，推廣署方轄下玻璃管理

承辦商提供的收集服務。  

 

26.  梁進先生表示，有指居民使用玻璃回收桶時聲浪頗大，詢問環保署會

否改善設計。  

 

27.  劉偉藻博士回應指，現時玻璃回收桶主要由承辦商設計。環保署備悉

上述問題，現正研究改善方案。  

 

28.  臨時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會關注噪音滋擾問題，希望環保署加強監

管玻璃管理承辦商，並研究可否改善回收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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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四：  其他事項  

 

29.  臨時主席詢問在席委員有否其他事項提出。  

 

30.  司馬文先生展示數張照片，並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  

 

(i)  詢問食環署及環保署人員曾否在路邊發現載有尿液的膠瓶；  

(ii)  詢問南區各公廁位置。他經常在學校、路邊及巴士站等地方發現載有

尿液的膠瓶。食環署更在某些地方張貼告示，而附近酒店的員工亦提

醒市民，有人從高處擲下載有尿液的膠瓶，必須格外留神；以及  

(iii)  鑑於上述問題在南區十分嚴重，食環署及環保署需合力解決，整理司

機可用公廁清單，並加強宣傳，方便他們暫時停車如廁。  

 

31.  李麗霞女士回應指，食環署已在南區設置 24 個全日開放的公廁，位

置見署方網頁。大部分公廁設於人多的地方，供公眾使用。根據《公眾潔淨

及防止妨擾規例》（第 132BK 章）第 9A 條，如司機從車輛棄置載有尿液的

膠瓶，執法人員及署方人員可提出檢控。正如司馬文先生所述，署方已於某

些黑點張貼告示，清潔工人亦會多加清理。  

 

32.  司馬文先生希望於下次會議再詳細探討，了解哪裏是司機丟棄膠瓶的

黑點，以及各公廁（包括食環署及其他各方轄下公廁）的位置。社區內公廁

不足，司機如廁甚為不便，食環署需正視問題，並加強教育。  

 

33.  李麗霞女士回應指，食環署轄下位於南區的公廁供所有市民使用，並

非專為司機而設。署方對區內加建公廁持開放態度，她可於會後向委員了解

黑點位置，以便跟進。  

 

34.  司馬文先生詢問食環署代表哪些公廁附近有泊車位供司機使用。對於

有司機丟棄載有尿液的膠瓶，他認為署方必須解決問題，希望署方承諾會嚴

加正視。  

 

35.  梁進先生贊同司馬文先生上述發言，但相信食環署未必能解決在公廁

附近設置泊車位的問題，建議委員於下次會議提出議題，作跨部門討論。  

 

36.  臨時主席表示，她亦於屋邨發現類似問題，同意需要跨部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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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參考文件  

 

食物環境衞生署二零二二年南區第一期滅鼠運動  

（環境衞生文件 2/2022 號）  

 

37.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食物環境衞生署南區公廁小規模工程進展報告  

（環境衞生文件 3/2022 號）  

 

38.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街道管理報告（ 2021 年 11-12 月）  

（環境衞生文件 4/2022 號）  

 

39.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回收桶及回收物報告（截至 30.11.2021）  

（環境衞生文件 5/2022 號）  

 

40.  委員會備悉文件內容。  

 

41.  司馬文先生提出以下意見︰  

 

( i )  香港仔大道及洛陽街交界一間位於行人路旁的菜店阻街情況嚴重，

危及附近行人和車輛；以及  

(ii)  據他所知，食環署已多次派員到該店巡查，但情況未見改善，反映

票控未能解決問題。他希望署方嚴加打擊。  

 

42.  李麗霞女士回應指，她會向食環署南區小販組反映上述情況。根據署

方的資料，香港仔中心內的檢控數字已經提高。署方亦會聯同香港警務處及

民政處等部門加強執法，以期改善環境衞生。  

 

43.  梁進先生表示，據專家所述，若市民棄養倉鼠，倉鼠或會與老鼠接觸，

散播病毒。有壽臣山居民及黃竹坑工業區員工向他反映，指先前的滅鼠運動

雖有成效，但鼠患很快重現。鑑於疫情不穩，他詢問食環署可否加強滅鼠。 

 

44.  李麗霞女士回應指，她手上沒有有關地點的詳細數據，但食環署有定

期於區內包括黃竹坑工業區滅鼠，如有需要，可在特定地點加密行動次數。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outh/doc/2020_2023/tc/committee_meetings_doc/EHHC/21956/EHHC_2022_2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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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仔街市為例，署方擔心翻新工程令鼠患問題惡化，因此加強街市內

外的滅鼠工作，漸見成效。委員如有其他意見，可於會後與署方討論。  

 

 

下次會議日期  

 

45.  臨時主席表示，環境、衞生及健康事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將於 2022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4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07 分結束。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22 年 5 月  

 


